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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采行辩论主义运作方式的民事诉讼领域，基于主张责任之法理，当事人必

须积极地向法院主张于己有利的法律要件事实。当事人的主张只有符合具体化的要求，

才能认为是适格的，也才能认为当事人已尽主张责任。主张的具体化不仅要求当事人作

出具体的陈述，而且禁止当事人作纯为恣意的、射癰式的陈述。主张具体化的正当性依

据在于保障法院的审理利益及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为使法院能有效判断当事人的主

张是否具有证据调查的必要性，避免产生预断，主张的具体化应以满足法院的裁判重要

性审查为基准。在情报偏在性事件中，应缓和主张具体化的要求，允许当事人为抽象的

事实主张，以求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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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行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领域，当事人欲使其所期待的某一法律要件所生之法律效果能为

受诉法院认定，必须积极地向受诉法院主张符合该法律要件的事实。〔１〕当事人若未为此主张，

便将遭受该法律要件所生之法律效果不能得到法院认定之不利益。受诉法院经由证据调查纵然知

晓此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亦不能径将之作为裁判的基础。这一事实认定过程的规律在民事诉讼

中被称为主张责任的法理。〔２〕对于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而言，〔３〕仅向受诉法院抽象地主张某一

法律要件事实之存在尚不能认其已完成主张责任，而是需要向受诉法院作具体陈述，此即主张的

具体化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ｉｅｒｕｎｇ）。关于主张的具体化，德国自帝国法院时起即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学

说上也有许多探究。在日本，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即有学者致力于介绍德国关于主张具体化的

判例与学说。此后，在承袭德国学说的基础上，日本也对主张的具体化理论有所发展。我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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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民事实体法中，权利体系通常是以若一定的事实关系存在，则一定的法律意义上的效果即会发生的形式构成的。

前者被称为法律要件或者构成要件，后者被称为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有权利的发生、障碍以及消灭等形态。法律效

果能否被肯认，取决于符合其发生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法律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参见 ［日］住吉博、樱井孝一：《民

事诉讼法》，日本评论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８页；［日］伊藤滋夫、难波孝一：《要件事实の基础理论》，青林书院２００５

年版，第５６５页。

在适用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划定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资料范围之权能，主张责任法理之所以适用，

实乃肯认当事人有此权能的当然结果。参见 ［日］高田裕成：《弁论主义》，《法学教室》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主张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分配以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基准乃为通说。参见 ［日］前田达明：《主张责任と立证责任

につぃて》，《民商法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事诉讼在构造上与德国及日本的民事诉讼相近，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致力于辩论主义运作方式

的建立，主张的具体化关系到当事人的主张是否适格进而关系到当事人是否已完成主张责任，是

建构辩论主义民事诉讼运作方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探讨德国、日本民事诉讼中的主张具体

化理论及其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启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颇具实践意义。

一、主张具体化的内涵及确立依据

（一）主张具体化的内涵

主张的 “具体化”乃日本学者从德语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ｉｅｒｕｎｇ”翻译而来，但从字面含义上看，

“具体化”并不能完全涵盖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ｉｅｒｕｎｇ”的意旨。这一点并不为日本学者所否认，他们认

为，在日语中找不出一个与德语中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ｉｅｒｕｎｇ”内涵相同的语词，以 “具体化”指称之

基本妥适。〔４〕从中文来看，“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ｉｅｒｕｎｇ”可译为 “证实性”、“使具有实质根据”，但基于

文献利用、检索的便利性，本文也以 “具体化”指称之。

从学理上讲，主张的具体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当事人向受诉法院主张法律要件事

实时，不能仅抽象为之，而应作具体的陈述。例如，关于金钱的交付这一要件事实，当事人必须

具体陈述何时、在哪儿、以什么方式交付金钱的事实。〔５〕其二，当事人所为之事实主张不能是

凭空捏造的或仅为射癰式的陈述，而应当具有一定的线索或根据。因此，当事人所为之事实主张

从外观上看虽然非常明确、具体，但却明显是恣意的陈述或者欠缺明显线索的主张，也不能认为

其满足了具体化的要求。〔６〕例如，原告以其因使用木材防腐剂而健康受到损害为由向制造商提

起损害赔偿之诉。在诉讼中，原告主张其免疫系统与中枢外围神经系统因涂刷木材防腐剂而受到

不能恢复之损害，并申请法院对此进行鉴定。由于原告所主张的健康受到损害以及该损害应归咎

于木材防腐剂的使用仅为原告的无合理根据之推测，故其所为之主张不符合具体化的要求。〔７〕

又如，小汽车于行驶途中与一棵大树相撞致同乘者死亡，其继承人以车主为被告提起损害赔偿诉

讼。被告向法院主张同乘者在汽车撞上大树之前已经因心脏麻痹而死亡。此处被告之主张即为恣

意捏造的事实，不符合具体化之要求。〔８〕

在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所为的事实主张若未臻具体化，将被认为是不适

格的主张，法院并不将之作为审理的对象予以斟酌，其结果是，当事人因未能尽主张责任而遭受

败诉的不利益。〔９〕由此可知，主张的具体化攸关当事人的利益，因而其确立须有坚实的依据始

谓有正当性。

（二）主张具体化的确立依据

１．实定法上的依据

德国民诉法中并没有关于主张具体化的明确规范，毋宁认为其乃是德国帝国法院乃至联邦法

院经由禁止摸索证明的判例而确立的规制当事人主张的法则。在民事诉讼中，负主张责任的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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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瑞穗：《模索的证明·事案解明义务论》，载铃木正裕先生古稀祝贺纪念文集：《民事诉讼法の史的展

开》，有斐阁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１页。

参见 ［日］瑞穗：《主张的具体化》，《法学教室》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ＢＧＨ，Ｕｒｔ．Ｖ．１２．６．１９９６，ＮＪＷ －ＲＲ１９９６，１２１２；ＢＧＨ，Ｕｒｔ．Ｖ．２５．４．１９９５，ＮＪＷ １９９５，２１１１；Ｓｃｈｉｌｋｅｎ，

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βｒｅｃｈｔ，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０，Ｓ．２６８．

Ｇｅｈｒｌｅｉｎ，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ｎａｃｈｄｅｒＺＰＯ－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Ｓ．１３４．

参见 ［日］佐上善和：《民事诉讼にぉける模索证明につぃて 不适法根据の检讨》，《民商法杂志》１９７８年临时增

刊 《法と权利》。

参见前引 〔５〕，瑞穗文。



人在对方当事人对其所为事实主张进行争执时，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故从一般意义上

讲，当事人的主张即构成证明的主题或证明对象。但当事人能否就抽象的事实主张或证明主题申

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并借此进一步为事实主张呢？在德国裁判实务中，这一问题主要在非婚生

子女对生父的扶养请求诉讼、离婚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中存在。〔１０〕

在非婚生子女请求扶养及要求认领的诉讼中，作为被告的生父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没

有具体线索的情形下，以原告的母亲在受胎期间曾与数人保持不正当关系这一事实进行抗辩 （所

谓抽象的多数关系人抗辩）。为证明这一抗辩事实，被告申请法院将原告的母亲作为证人进行询

问。被告打算基于法院询问原告母亲的证据调查结果判断其是否与第三人有不正当关系，如果

有，则试图引出谁为相对人。对于被告的这一证据调查申请，德国帝国法院认为，被告若提出了

具体的多数关系人抗辩，其申请法院对原告的母亲作为证人进行询问是合法的，应予准许。相

反，若被告提出的仅为抽象的多数关系人抗辩，则只有在被告的主张有充分线索 （Ａｎｈａｌｔｓｐｕｎｋ

ｔｅ）之情形下始能允许，否则，被告的申请乃不合法的摸索证明 （Ａｕｓｆｏｒｃｈｕｎｇｓｂｅｗｅｉｓ），不应准

许。〔１１〕

在离婚诉讼中，原告以被告不贞为由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原告在主张被告具有不贞行为时并

未明确表示相对人，在此情形下，是否准许其提出的要求被告宣誓 〔１２〕自己不存在不贞行为之证

据调查申请即为问题之所在。对此，德国帝国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诉法第４５１条的规定，一方

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宣誓的事实必须特定。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当事人存在不贞行为却未

明确表示其相对人的，乃不特定的一般性主张，在此种场合下要求对方当事人对此进行宣誓通常

是不适法的。德国帝国法院同时认为，宣誓不能作为一方当事人探寻对对方当事人不利的材料的

手段，这一原则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没有确实的线索，基于不特定的推测而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

宣誓是不予准许的。〔１３〕

上述判旨表明，德国帝国法院是从禁止当事人借助证据调查获得其原本不持有的对其有利的

材料这一层面来阐释主张的具体化的。事实上，摸索证明之禁止乃主张具体化的一般理论在证据

调查阶段的具体体现。此外，从判旨的论证框架观之，德国帝国法院在阐说主张的具体化时，不

仅着眼于当事人主张的具体性，而且强调当事人的主张须有确实的线索。在德国帝国法院时期，

尽管也存在与上述判旨不同的判决，但并未形成主流。〔１４〕德国帝国法院关于主张具体化所持之

立场为德国联邦法院所承袭。虽然伴随德国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帝国法院时期要求

主张具体化或禁止摸索证明的主要适用领域已渐次消失，〔１５〕但德国联邦法院在其他领域中关于

主张具体化或禁止摸索证明的阐说因袭了帝国法院对这一问题所持之见解。德国联邦法院在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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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谷口安平、福永有利：《注释民事诉讼法》（６），有斐阁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８页。

参见前引 〔８〕，佐上善和文。

德国直至１９３３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才确立将当事人本人作为证据方法予以讯问的当事人讯问制度，此前一直为当事

人宣誓制度。根据当时的德国民诉法第４４５条、第４４７条的规定，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就其所

为行为的事实进行宣誓，若对方当事人拒绝宣誓，该事实主张即视为已得到证明。以存在不贞行为的事实主张为例，

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若就自己没有不贞行为进行了宣誓，则不贞行为的不存在即视为已得到证明；若其无正当理

由不予以宣誓，则对方当事人关于不贞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

参见 ［日］瑞穗：《民事诉讼にぉける主张过程の规律》（一），《法学协会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同上文。

首先，德国于１９３３年修改了其民诉法，当事人讯问制度取代了当事人宣誓制度，离婚诉讼中作为摸索证明处理的宣

誓要求已不复存在。其次，德国于１９６９年通过了非婚生子女地位法，废除了德国民法第１７１７条关于非婚生子女请

求生父扶养的规定，生父为否认父子关系存在而主张抽象的多数关系人抗辩已无适用的余地。最后，德国于１９７６年

修改了民法典，对离婚原因采婚姻破裂一元化的立场，不贞也不再构成绝对离婚原因。参见前引 〔８〕，佐上善和文；

前引 〔１３〕，瑞穗文。



作的一系列相关判决中坚持认为，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若仅为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或者虽然在

外观上明确、具体，但事实上乃信口开河、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仍是不适法的主张，当事人以此

作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是不被许可的。〔１６〕

如上所述，主张的具体化在德国民诉法中并无明确的立法依据，而是经由判例创建的关于当

事人主张的法则。〔１７〕与此不同，在日本，无论其是１９２６年旧民诉法还是１９９６年重新制订的新民

诉法，均有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必须特定应证明的事实的规范 （旧民诉法第２５８条第１款，

现行民诉法第１８０条第１款）。由于这两个条文乃关于证据调查的总则性规范，适用于所有的证据方

法，因而可以认为其昭示或蕴含了当事人的主张须具体化的要求。日本学者一般认为，从立法论上

讲，证明主题的特定性要求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时，不能仅抽象地提示证明主题并试图

借助证据调查而进一步具体化其主张，否则即是不合法的，不应得到法院的准许。〔１８〕

但是，日本民诉法的上述规范仅蕴含了主张具体化第一层面的要义，即当事人必须具体地陈

述事实，从中并不能推衍出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必须有具体的线索或根据，而不能为全部基于推测

之陈述的结论。譬如，被告为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基于猜测主张原告的母亲在受胎

期间与甲、乙、丙同时具有不正当关系。为证明该事实主张，被告申请法院对原告的母亲作为证

人进行询问。从形式上看，被告所主张的原告的母亲在受胎期间与甲、乙、丙同时具有不正当关

系这一事实乃特定的立证事项，符合日本民诉法关于立证事项必须特定的要求，故法院不能当然

地认为原告的证据调查申请不适法。〔１９〕对此问题，日本学者从解释论上寻求依据，认为证据调

查的目的在于让法院形成对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确信，证据调查自身不能作为当事人获得情报的手

段，故对于欠缺具体线索或根据的事实主张，法院即没有理由认为其存在证据调查的必要性。当

事人在证明主题欠缺具体线索或根据的情形下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乃脱法行为。〔２０〕可见，日

本民诉法虽没有关于主张具体化第二层面要义的规范，但学理上之阐说与德国联邦法院关于主张

具体化或摸索证明之禁止所持的见解并无不同。

在１９９６年日本新民事诉讼法颁行之前的裁判实务中，由于旧民诉法没有设专门的争点整理

程序，法院一般不待争点明确即进行证据调查，此种证据调查历经的时间长、效率低，学者一般

称之为 “五月雨”式的证据调查。与此相应，在日本的旧法时代，主张的具体化问题并不太受重

视。与德国的丰富判例截然相反，日本基本上没有关于在进入证据调查之前当事人的主张应如何

为之才适法的判例。仅为数不多的地方法院在所作判例中就当事人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应如何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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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诉法于１９３３年修改之前，第４５１条关于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宣誓的事实必须特定的规定，在解释

上应可认为蕴含了当事人的主张须具体化的要求。不过，这一要求并没有作为证据调查的总则性规范，即在当事人

申请法院进行其他证据方法的调查时，如申请法院进行鉴定、勘验、传唤证人作证等，并未被要求必须特定证明主

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该条尚不能作为主张具体化的立法依据。德国民诉法于１９３３年修正后，当事人讯问制

度取代了当事人宣誓制度，但当事人讯问制度中并无立证事项必须特定的规范。虽然德国民诉法在废除当事人宣誓

制度时效仿奥地利１８９５年民诉法第１７８条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要求当事人在陈述事实时应作完全而真实的陈

述 （德国民诉法第１３８条第１款），但依德国通说，真实义务仅禁止当事人明知违反真实而主张或争执对方当事人的

主张，也即只是禁止当事人有意识地进行虚假陈述，至于欠缺线索基于推测的主张则不能被认为是违反真实义务。

因而德国民诉法第１３８条第１款也不能作为主张具体化的立法依据。

参见 ［日］兼子一、松浦馨、新堂幸司、竹下守夫：《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５９页；［日］中野

贞一郎、松浦馨、铃木正裕：《新民事诉讼法讲义》第２版，有斐阁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８页。

参见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补订版，有斐阁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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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事实 （日本旧民诉法第３１３条）才符合证明主题特定之要求有过阐释。〔２１〕尽管这一状况并

没有随着日本新民诉法的实施而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但由于日本新民诉法第１８２条强调法院必须

在明确争点、充实辩论的基础上集中进行证据调查，主张的具体化在日本实务中已成为无论是法

院还是当事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为因应新民诉法的实施，日本最高法院制订了新的民事诉讼规

则，新民诉规则首次正面强调当事人必须使其事实主张具体化，要求当事人于诉状、答辩状及其

他准备书状中就要证事实作 “具体的”记载 （日本新民诉规则第５３条第１款、第８０条第１款、

第８１条）。尽管依日本官方解释，民诉规则的上述规定仅为训示规范而非效力规范，但将其作为

正面确立主张具体化要求的法律依据应是没有疑问的。〔２２〕

２．法理依据

虽然确立路径不同，但关于主张具体化的内涵或要求在德国法与日本法上并无实质差异，二

者均强调当事人不能抽象地进行事实主张，而是应在特定线索或根据的基础上作具体的陈述。主

张的具体化之所以在德国、日本法中得以确立，自有其坚实的正当性基础或法理依据。根据德国

与日本的学说，主张具体化的法理依据可以从维护法院的审理利益、保障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

以及保护作为证据方法的第三人的利益这三方面去寻求。

（１）维护法院的审理利益

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在对方当事人对其予以争执时即成为法院证据调查的

对象或证明主题。为避免不必要的证据调查，法院在证据调查开始前必须确认当事人之间就哪些

事实存在争执。当事人若仅抽象地主张事实，法院将无法有效判断该事实主张是否具有证据调查

的必要性。〔２３〕此外，在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没有特定或虽形式上业已特定但欠缺具体线索或根据

时，法院很难进行充实的或适切的证据调查并获得有意义的证据调查结果。不仅如此，法院就不

特定的证明主题进行证据调查，将不可避免地花费不必要的时间与劳力从而导致审理效率低下与

诉讼迟延。为方便法院有效判断证据调查的必要性并求证据调查的充实进行，当事人主张的具体

化十分有必要。〔２４〕

（２）保障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

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对于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所为的事实主张有自认、否认、沉默及

作不知的陈述四种态度，而以否认或争执为常态。若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仅抽象地主张事实，因

其攻击方向或目标不甚明确，对方当事人显然很难进行有效的防御。另外，若在证据调查阶段才

让当事人明了详尽的事实争点，为保障对方当事人的防御权，须给其进一步提供反证的机会，由

此很可能导致诉讼迟延。不仅如此，在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仅抽象地主张事实之场合，对方当事

人为提出抗辩必须详细地陈述相关事实，从而会遭受情报开示的不利益，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

人并无义务为了对方胜诉而披露情报。〔２５〕质言之，从保障对方当事人防御利益之立场考虑，主

张的具体化也有其必要性。

（３）保护作为证据方法的第三人的利益

在民事诉讼中，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若仅抽象地主张事实或提示证明主题即可要求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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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高桥宏志：《证据调ベにつぃて》（三），《法学教室》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前引 〔４〕，瑞穗文，第６２１页。

参见 ［日］伊东俊明：《主张过程にぉける当事者の情报提供义务》，《横浜国际经济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由于日本

民诉法第３条明确授权日本最高法院可以规则形式规定与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必要事项，因而日本最高法院制订的

民诉规则具有授权立法之性质而具有作为法律依据的效力。

参见 ［日］瑞穗：《主张·否认のぁリたにつぃて》，《民事诉讼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４７期。

参见 ［日］门口正人编集代表：《民事证据法大系》第２卷，青林书院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４页。

参见 ［日］瑞穗：《民事诉讼にぉける主张过程の规律》（二），《法学协会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方法的第三人作为证人接受法院询问，将使证人必须回答法院就不特定的多数事实所作之询问，

这对于证人来讲显然过苛，殊为不当。〔２６〕为避免证人过分 “受良心之纠葛”而回答与查明案件事

实无关的琐细的、无聊的质问，维护证人应有之人格利益，当事人亦有义务使其主张具体化。〔２７〕

二、主张具体化的界限

如上所述，在民事诉讼中，为充实法院的证据调查，维护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及作为证据

方法的第三人的正当利益，当事人的主张应予以具体化。不过，由于具体化乃程度问题，具体化

要求程度过高或过低皆不妥当。具体化要求程度过高，将增加当事人主张、立证的困难，导致诉

讼资料的泛滥与审理的繁杂和混乱，反而阻却主张具体化之目的的实现；而具体化要求程度过

低，显然也不能达到主张具体化的目的。因而当事人的主张究竟应达到何种程度的具体化才能认

为是适格的主张，或者说主张具体化的界限何在，即为探讨主张的具体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德国判例与学说之见解

１．德国判例之见解

德国联邦法院在其所作之判例中关于主张应达何种程度的具体化之阐说，大多是立足于批判

下级法院即州高等法院过分要求主张具体化之立场进行的。德国州高等法院通常以下述两点理由

为依据认为原告的主张不适格：其一，原告的事实主张未达到被告能对其作充分的、相对应的防

御的程度；其二，原告若不开示关于契约成立之际的详细情节，被告将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的反

驳，从而原告以此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即属不适法的摸索证明。〔２８〕德国联邦法院

则总是批评州高等法院科以当事人过重的主张责任，认为原告并不负有为促进真实发现而尽可能

详细地陈述使其所提之诉有根据的事实之义务。〔２９〕在累积的判例中，德国联邦法院反复强调当

事人的主张是否满足了具体化的要求应遵循以下立场予以判断：

第一，通常情形下，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只须达到能满足法院对其作重要性审查的具体化即

可，原告毋须陈述与法律效果的发生无关的细节性事实。易言之，原告所陈述的事实与一定的法

律规范相结合若能够合理地推断其所主张的权利为自身享有，进而使其所提诉讼请求有适当的根

据，即可认为其所为主张乃充分的 （Ｓｃｈｌüｓｉｇ），从而也是重要的 （Ｅｒｈｅｂｌｉｃｈ）。由于这样的事实

主张作为证明主题能满足法院的重要性审查，故符合主张的具体化要求。如原告主张契约成立的

事实，只须就当事人间达成合意的事实予以具体陈述即可，而契约订立的时间、场所等细节则并

无陈述的必要，因为这些细节性事实与契约成立的法律效果无关。〔３０〕

第二，原告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只有在对方当事人对其予以否认，并且根据否认，已不能合理

地推断出该主张的法律效果之情形下才有进一步具体陈述的必要。〔３１〕主张是否需要具体化应视

对方当事人的防御态度而定，在对方当事人未予否认的场合，抽象化的主张即为已足，仅在对方

当事人予以争执时，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才有必要对其抽象的主张作具体的陈述。例如，原告基

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请求被告返还所有物，原告在被告未作争执之场合，抽象地主张其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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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若仅抽象地回答作为证明主题的事实是否存在，将使法院无法充分判断证人证言是否具有可信凭性。

参见前引 〔８〕，佐上善和文。

参见 ［日］森勇：《主张と否认の具体化につぃて》，《民事诉讼杂志》１９８８年第３４期。

参见前引 〔２５〕，瑞穗文。

ＮＪＷ１９６２，１３９４；ＮＪＷ１９８４，２８８８；ＮＪＷ２０００，３２８６；ＮＪＷ－ＲＲ２００２，１４３３；ＮＪＷ－ＲＲ２００３，６９；ＮＪＷ２００５，

２７１０．

参见前引 〔２８〕，森勇文。



人即可；若被告对此有争执，则必须具体地陈述其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德国联邦法院虽未明示确

立该项准则的根据何在，但德国学者一般认为，作如此处理是为了迅速推进诉讼，因为在民事诉

讼中，法院裁判的重要事实资料仅以当事人有争执者为限，为避免增加不必要的诉讼资料，在对

方当事人无争执时，毋须要求主张的具体化。〔３２〕

第三，依照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原告的主张具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凭性 （Ｐｌａｕｓｉｂｉｌｉｔｔ）原则上与

具体化的程度无关。因此，主张的具体化并不绝对禁止原告作推测性的陈述，只要事实主张不是

凭空捏造、捕风捉影或不着边际的，仍可认为其为妥当的陈述。〔３３〕

２．德国学说之见解

从德国学说来看，关于主张具体化的程度或界限基本上存在两种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当

事人必须陈述使其主张具有可信凭性的事实，仅主张能涵摄法律要件的事实尚属不足；另一种见

解与德国联邦法院判例的立场相同，认为当事人主张能涵摄法律要件的事实即能满足法院作重要

性审查，符合具体化的要求。

第一种见解的提倡者以德国学者施图尔纳 （Ｓｔüｒｎｅｒ）为代表，他认为联邦法院判例所确立

的主张具体化的判断基准并不妥当，依此基准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适格，并不能达到排除当

事人进行无合理根据的诉讼及法院进行无益的证据调查之目的。为防止诉讼追行权的滥用，避免

法院无谓耗费解决其他民事纷争的时间与劳力，维护对方当事人及证人的正当利益，应要求当事

人所进行的诉讼是有合理根据的，而不是轻率的。为实现这一目的，除要求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具

有可信凭性外，别无他途。施图尔纳还认为，主张具体化的上述要求可以从实定法上找到依据，

德国民诉法第３３１条所确立的缺席判决制度即为最重要的依据。他认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在被

告缺席时，法院并不一定能对被告作出缺席判决，仅在原告所提诉讼请求有理由时，法院始能作

出缺席判决。而法院对于原告所提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由的审查，除判断原告所陈述的事实是否具

有可信凭性外，别无他法。既然在被告缺席的场合都要求原告的主张具有可信凭性，那么在被告

出席庭审的场合，就更应要求原告的主张具有可信凭性，否则将使缺席的被告获得优遇而显违民

事诉讼的内在机理。〔３４〕

按照此说对主张具体化的理解，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即便已很详细、特定，但若欠缺依据，仍

然不符合主张具体化的要求。尽管此说要求当事人陈述使其主张具有可信凭性的事实，但从中无

法提炼出一个明确的基准供法院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适格。施图尔纳本人亦承认，关于主张的

具体化，建立一个明确的基准是很困难的，毋宁认为其应维系于具体案件而作个别判断。

第二种见解与德国联邦法院判例的立场相同，强调当事人只要具体陈述了能满足法院作重要

性审查的事实即为适格的主张。其提倡者以德国学者布瑞姆 （Ｂｒｅｈｍ）为代表。布瑞姆认为，主

张的具体化应以使法院的重要性审查具有可能性为基准，超过此程度的具体化并无必要。这一要

求可以从辩论主义的要义中推导出来。依据辩论主义，法院可以直接将当事人之间无争执的事实

作为判决的基础 （德国民诉法第１３８条第３款、第２８８条），仅当事人间有争执的事实才需要借

助于证据调查查明。据此，一方面，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若不具体，例如，仅主张诈欺、过失时，

对方当事人将无从对其进行充分、积极的应答，另一方面，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当

事人之间有争执的事实并判断特定法律要件能否被满足，故在证据调查之前，法院必须确定当事

人间的争点何在。为此，当事人必须具体地陈述能推导出法律效果存在的法律要件事实，而超出

此范围的事实陈述对于法院进行重要性审查、限定证据调查的对象并无多大益处。布瑞姆同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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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３〕，瑞穗文。

参见前引 〔２８〕，森勇文；ＮＪＷ１９９３，１８９；ＮＪＷ１９９５，２１１１．

参见前引 〔２５〕，瑞穗文；前引 〔２８〕，森勇文。



评了第一种见解，认为该见解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院预先进行证据评价。因为法

院为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具有可信凭性，必须对作为主张的事实进行是否真实的评价，这就会

导致预断。法院在证据调查阶段之前的主张阶段预先进行证据评价显然是不妥当的，不仅构成司

法权的滥用，并且不当地限制了当事人进行攻击防御的可能性。布瑞姆还认为，真实义务并不禁

止当事人作推测性的陈述，故一方当事人试图经由证据调查获悉与证据有关的事实以便将其作为

新的陈述的基础并不违法，提出这样的证据调查申请并不属于摸索证明。根据布瑞姆的见解，德

国民诉法第３３１条虽然规定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必须以原告所提诉讼请求自身合理为前提条件，但

这仅强调原告的权利主张必须具有前后一贯性，即从原告的事实主张中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所提

诉讼请求成立，而非强调原告的事实主张必须具有可信凭性。因此，不能将该条作为当事人必须

具体陈述使主张具有可信凭性的事实的实定法依据。〔３５〕

在德国近时的教科书、评注书中，关于主张具体化的要求或界限基本上持与德国联邦法院判

例相同之见解，认为当事人只要具体陈述了能满足法院作重要性审查的事实即符合主张具体化的

要求，主张或证明主题不以具有可信凭性为必要。此外，无任何根据的射癰式陈述尽管外观上符

合特定的要求，仍为不适法的陈述，当事人以其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构成不适法的

摸索证明，不应允许。他们同时认为，法院在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构成射癰式陈述时应持谨慎

的态度，此与联邦法院判例所持立场也大抵相同。〔３６〕

总之，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关于主张的具体化，判例和学说均将其作为规制当事人主张行为

的一项法则予以探讨，这种探讨以明确区分当事人主张阶段与法院证据调查阶段这一诉讼运作模

式为背景展开，当事人的主张只有充分整理后才能进入法院的证据调查阶段。

（二）日本判例与学说之见解

１．日本判例之见解

前面已提到，与德国联邦法院关于主张的具体化积累了丰富的判例不同，日本最高法院基本

没有就主张的具体化作过专门的阐释。在日本的裁判实务中，只有地方法院在文书提出命令事件

中，针对文书应证明的事实也即证明主题的特定性作过若干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地方法院虽大

多强调当事人申请法院发布文书提出命令必须以证明主题特定为前提条件，但就当事人如何陈述

才符合证明主题特定这一要求并未建立一个明确的基准。在不同事件中，不同地方法院有不同的

认识固属正常，即便就同一事件，上下级法院有不同的判断也非鲜见。

例如，日本浦和地方法院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７日与东京高等法院于同年５月２２日针对同一事

件，就原告提出的证据调查申请中证明主题是否特定从而是否构成不合法的摸索证明即作出了不

同的裁判。作为原告的当地住民为证明被告的原子炉设置存在安全隐患，向法院申请文书提出命

令，要求被告提出原子炉设置许可申请书副本。在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书中，立证事项是这样表明

的：原子炉在构造上存在本质的危险性，即便正常运转，原告也存在被放射能照射的危险；另

外，在操作上，存在因技术上的失误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当事故发生时，因欠缺紧

急停止装置及其他安全装置，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害。而且对于重大事故，原子炉基于假想事故

所设的应对装置极不完备，伴随核分裂的爆发及发热的连锁反应，原子炉周边的住民将不可避免

地遭受放射能的照射。对于原告所表明的上述立证事项，浦和地方法院认为其符合证明主题特定

的要求，从而裁定被告提出原子炉设置许可申请书副本。被告不服此项裁定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

抗告，东京高等法院认为，被抗告人即一审原告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中所表明的立证事实已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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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证据进行判断的事实范畴，显然不符合证明主题特定的要求。作为证明主题的事实应为关于

原子炉构造、运转及安全装置等方面的具体事实。由于原告未主张这方面的具体事实，因而构成

不合法的摸索证明。东京高等法院以此为由裁定驳回被抗告人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３７〕

２．日本学说之见解

由于在日本旧法时代的裁判实务中，法院集中进行证据调查较为少见，法院对当事人未特定

证明主题即申请证据调查往往持宽容的态度。与此相应，日本理论界对主张之具体化的研究亦不

太重视。这一状况直至１９７８年日本学者佐上善和著文介绍德国关于摸索证明的判例、学说后才

得以改变。伴随日本地方法院关于文书提出命令事件中文书应证明的事实应予以特定的判例的公

开刊行，主张的具体化或摸索证明之禁止作为问题日益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从已有研究成果

看，日本学说在总体上乃遵循德国判例、学说所持之见解，也将主张的具体化分成主张的具体性

或特定性与主张的盖然性两个层面去阐说。〔３８〕关于主张具体化的要求或界限，日本并不像德国

那样有两种对立的学说存在。日本学说一般认为，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合乎具体化的要求应综合考

虑当事人所提诉讼请求是否妥当、证据调查之申请是否具有重要性、法院基于此所进行的证据调

查能否有效率且切实地进行以及能否充分保障对方当事人的防御权等因素，于个案中个别地进行

判定。〔３９〕

三、主张具体化的缓和

在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只有当事人的主张达到具体化的要求才能认为当事人完成了主

张责任，已如上述。不过，主张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并不与当事人的主张能力完全一

致。在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被期待为具体化主张的情形下，若仍恪守前述法

理，显然缺乏正当性。事实上，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日本的裁判实务中，不可期待负主张责任的当

事人为具体的主张时，都允许当事人抽象地进行事实主张或提示证明主题，从而大大缓和了主张

具体化的要求。〔４０〕

在德国，早在帝国法院时期，判例就强调主张的具体化究竟应达到何种要求不应忽视特定案

件中的事实状态。尽管德国帝国法院不允许当事人借助证据调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材料，但

其亦认为，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能充分地了解事件经过而对方当事人却能容易地把握事相之

情报偏在的事件，不应过分要求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４１〕德国帝国法院对主张具体化的此种阐

说为德国联邦法院所承袭并发展。德国联邦法院一贯坚持将能满足法院的重要性审查作为当事人

主张具体化的基准，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对主张的具体化已持宽松的解释立场。不惟如此，德国联

邦法院屡屡在判例中强调当事人履行主张的具体化义务不能超过其可被期待的认识可能性，应充

分考虑作为主张对象的事实是否在当事人的认识领域内。〔４２〕从德国联邦法院的判例来看，在以

下两种场合，当事人可以抽象地进行事实主张并以之作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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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其为原告还是被告，由于欠缺只有专业人士才具备的

知识从而不能提供细节性事实，他在争讼程序中可以抽象地陈述假定的事实并申请法院进行证据

调查，不构成不合法的摸索证明。〔４３〕德国联邦法院于２００７年所作的一则判决较好地诠释了这一

点。原告认为其建筑物由于被告的河道建筑工程而受到损害，要求被告赔偿。在诉讼中，原告在

提交了两份私鉴定意见书的基础上，主张由于被告在河道建筑工程施工时未在必要的范围内安装

紧固螺丝造成河道的排流效应从而导致建筑物受损。自河道建筑工程开工以来，由于河道的排流

效应，地下水改变流向，地下水水位下降约５０厘米。在河流泥土不具有承载能力的区域，地下

水的下降将会引起地面沉降。由于地基结构特别易受到水流的威胁，所以对被告来讲，建造一个

紧密封闭的同时是动力啮口型的堤坝防护系统就十分有必要。被告至少也应安装紧固螺钉来预防

地面沉降。被告没有作这样的处理，从而导致原告的建筑物受损。原告以此为证明主题向法院提

出证据调查申请，要求法院对地下水水位进行季节性测量，以确定地下水位的波动情况。德国地

区法院与州法院均认为原告的主张仅为抽象的、缺乏根据的推测性陈述，以之为证明主题的证据

调查申请属于不合法的摸索证明，不予准许。作为上告法院的联邦法院则认为，在原告对于建筑

工程、土壤含水量同建筑物上已经发生的裂痕及地面沉降之间的地质学与物理学联系缺乏更为详尽

的了解并且没有专业人士协助的情况下，不应当期待其作出符合具体化要求的事实陈述。〔４４〕

第二，如果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无法详尽知晓事实的经过从而难以进行充分、具体的陈述，

他也可以仅抽象地主张假定的事实，以之作为证明主题向法院申请证据调查并不属于摸索证

明。〔４５〕德国联邦法院于２００２年针对一起企业法人内部事件所作的判决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立场。

原告为证明辅助参加人故意不履行职务行为 （合谋进行诈骗），主张辅助参加人熟知作为被告的

某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尤其是知道这家有限责任公司既不想也无法遵从货物运输法的要求将正

确的地址告知其客户。为此，原告申请法院询问某证人，因为该人此前早已将该有限责任公司的

总体设想告知了辅助参加人。德国地区法院与州法院均认为该证据调查申请属于不合法的摸索证

明，因为原告的主张未臻具体化。原告对于证人与辅助参加人具体商谈了什么内容，特别是当时

这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总体设想在细节上是什么样的，并未作实质性的陈述。此外，原告亦未明确

说明为什么基于这个设想辅助参加人就会知道这家有限责任公司只能给其客户提供假地址。德国

联邦法院在上告审中认为，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乃属于自己支配领域以外的事实，此种情形下，要

求原告作出详尽、确实的陈述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原告无法了解事实经过，其只能抽象地提出

假定事实，以之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传唤证人进行询问并不构成不合法的摸索证明。〔４６〕

与德国联邦法院判例所持之见解基本相同，德国学说一般也认为，相对于作为证明对象的事

实而言，当事人若在物理上或社会上处于被隔绝的地位，从而欠缺关于事实经过的详细认识，不

得已抽象地主张推测的事实应当被允许，以之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不属于不合法的

摸索证明。〔４７〕

日本最高法院虽无有关于当事人被容许抽象地进行事实主张或提示证明主题的判例，但日本

地方法院在若干文书提出命令的事件中已承认不持有情报的当事人可以抽象地表示证明主题。东

京高等法院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就 “航空自卫队战机坠落事件”所作的裁判与大阪高等法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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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３月６日就 “火力发电厂环境污染事件”所作的裁判乃当事人抽象地表示证明主题也为适

法的典型判例。在前一事件中，因航空自卫队战机坠落而死亡的飞行员之遗属以事故乃因战机整

备不全引起为由，向国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申请法院命令被告提出由防

卫厅保管的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作成的航空事故调查报告书。被告以其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提

出。法院最后以民诉法第３１６条 （日本新民诉法第２２４条第１款）为依据，认定该文书所证明之

事实为真实并判决原告胜诉。〔４８〕日本学者针对此裁判分析认为，上述事件中，能证明事故原因

之证据完全掌握在对方当事人手中，原告被隔绝于作为证明主题的事实关系之外，根本不知晓航

空事故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此种情形下，仍要求其主张必须特定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为谋求当

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应当允许原告将不特定的 “战机坠落乃由战机整备不全引起”之事实主张

作为证明主题并借由法院的证据调查进一步使其主张具体化。〔４９〕

在后一事件中，作为原告的火力发电厂周边住民主张由于被告过去长期排放污染物质致使其

健康遭受损害，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为此原告申请法院命令被告提出其所持有的关于大气污染的

测定记录。大阪高等法院在裁定中认为，对于被告因长期排放污染物质致使大气受污染的数值，

原告在诉前事实上不可能收集到。若强要原告出示大气污染的具体数值，将导致其不得不杜撰毫

无根据的具体数值，这显然没有意义。故此种场合下，原告即便未就大气污染的具体数值这一立

证事实作具体的陈述，而仅抽象地提示证明主题并申请法院发布文书提出命令，也不能认为其不

适法。只有作此解释，方符合公平原理。〔５０〕

日本学说对日本地方法院关于容许当事人抽象地提示证明主题的判例皆持肯定立场，认为通

常情形下，对于发生于自己生活、法领域内的事实，固应要求当事人的主张具体化，但如果事实

发生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支配领域内，负主张责任的当事人处于与事实关系相隔离的地位，

欠缺获得必要情报的手段，若仍要求当事人的主张应予具体化，于其是不可期待的，也是不妥当

的。〔５１〕

四、主张具体化理论对我国民诉立法的启示

颁行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的我国现行民诉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修正）并未设关于主张具体

化的规范，即便昭示或蕴含主张具体化要义的规范也付之阙如。〔５２〕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６日发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证据规定”）第１８条规定，“当事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

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

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这一规定亦未要求具体地表明证明主题。根据前面的分析，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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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参见 ［日］石川明：《はじめて学ぶ民事诉讼法》，三岭书房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１页。

参见 ［日］小林秀之：《新证据法》，弘文堂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０〕，谷口安平等书，第１５２页。

参见前引 〔８〕，佐上善和文；前引 〔３９〕，竹下守夫文；前引 〔１８〕，兼子一等书，第９６０页；前引 〔１０〕，谷口安平

等书，第６３页。

综观我国现行民诉法，与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有关的规范有第６４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１０８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１１０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

项：……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第１２７条 “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

人发言；（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等条文。从上述条文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原告的主张还是被告的答辩，立

法均未提出具体化的要求。或许有人认为，民诉法第１０８条蕴含了原告的主张必须具体化的要求。但稍作分析便知

此立论不成立。因为民诉法第１０８条中的 “具体的诉讼请求”与 “事实、理由”乃以 “和”连接，属于并列事项，

故该条文事实上仅强调原告所提的诉讼请求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同时要求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也是具体的。



当事人抽象地进行事实主张并以之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将致使法院不能进行充

实、有效的证据调查并侵蚀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最终导致诉讼迟延。事实上，我国民事审判

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理效率低下、诉讼迟延之弊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视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

致使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对象难以有效确定，证据调查范围过于宽泛。虽然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

一直强调当事人证明责任之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审理前由法院组

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 （参见证据规定第３７－４０条）等，但其实效一直不佳。个中原因在于，

证明责任之落实须以主张责任之贯彻为前提，而主张责任之贯彻又以当事人的主张适格为前提。

在未严格贯彻主张责任的情形下，无法奢谈举证责任之落实。

或许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并未真正确立辩论主义之运作方式，故以作为辩论主义要

义之一的主张责任之适用为前提的主张具体化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并无强调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显

然不能立足。依据我国现行民诉法第６４条，当事人对自己所提之事实主张负证明责任，人民法

院仅在例外情形下才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证据规定不仅重申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并且于第１５

条将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限于与社会公益有关的事实。据此，我国现行民诉法已然确

立辩论主义的一项要义，即当事人负证明责任，法院仅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范围内进行调查。辩

论主义的另外两项要义为：当事人未主张的主要事实，法院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当事人自认的

事实，法院必须将之作为裁判的基础。三者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很难想象存在只强调当事人的证

明责任而不强调主张责任的辩论主义，强调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即应同时或首先强调当事人负主张

责任。我国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即一直为推进以落实当事人证明责任为核心的辩论主义运

作方式而不懈努力，最高人民法院于不同时期出台的用以指导民事审判的各种司法解释无疑为此

种努力作了最好的注脚，辩论主义运作方式在现行民诉立法中已经确立是不容否定的。民事审判

实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症结在于仅强调当事人证明责任之落实而忽视主张责任法理之适用与主

张具体化的要求。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民事审判实践的积弊，保证法院集中、充实地进行证据调查，维护不负

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防御利益，有效限缩当事人之间的争点，避免诉讼迟延，民诉立法于将来进

一步修正时，应借鉴德国、日本关于主张具体化的判例及学说，明确宣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

有具体化陈述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致力于阐释主张具体化的基本要求及

适用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主张的具体化规则，应当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第一，作为规制当事人主张行为的规范或要求，主张的具体化仅适用于采行辩论主义的民事

诉讼领域。在此领域，基于主张责任的法理，双方当事人而不是法院负有收集诉讼资料之责，对

于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能将之作为判决的基础。当事人若想取得于己有利之判决，必须

履行主张责任也即积极地向法院主张事实。但只有当事人的主张符合具体化的要求，才能认为其

已尽主张责任。主张的具体化不仅要求当事人必须具体地陈述案件事实，而且要求当事人所作的

事实陈述有合理的根据或有线索可循。主张的具体化同时禁止当事人作恣意的、信口胡扯的

陈述。

第二，在采行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领域，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同时即为证明主题或证明对象

（对方当事人自认的除外）。因此，主张的具体化必然同时要求当事人不能将抽象的事实主张或者

虽然外观上特定但纯为射癰式的陈述作为证明主题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也即禁止当事人为摸

索的证明。摸索证明之禁止是主张具体化原理在证据调查阶段的具体体现。

第三，基于目的性考量，对当事人主张具体化的程度不能要求过高。德国联邦法院所采行的

关于主张具体化的判断基准，也即当事人无须陈述生活事实中的每个细节，只要陈述能满足法院

进行裁判重要性审查的事实即符合主张具体化的要求，最为合理。当事人按此基准进行主张，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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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法院有效地判断以之为证明主题的证据调查是否具有必要性，也不会影响对方当事人进行

有针对性的防御。德国州高等法院所强调的及部分学说所提倡的当事人的主张应具有可信凭性的

要求是不合理的，以之作为主张具体化的基准，不仅易使法院在证据调查之前对当事人的主张是

否真实产生预断而损及证据调查的效果，而且会使诉讼资料过于泛滥，致使案件审理不能集中、

有效率地进行，最终导致诉讼迟延，这显然与主张具体化的目的背道而驰。

第四，由于抽象的主张责任之分配与当事人的主张能力并非完全一致，在情报偏在性事件

中，负主张责任 （一般同时也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于事件的专门性，或由于其在物理上或社

会上处于与事实关系相隔绝的地位而无法期待其为具体化的主张。此种场合下，不应苛求负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所为之主张仍须具体化，而是应当缓和具体化的要求，容许当事人仅抽象地为事实

主张。德国、日本判例关于此问题所持之见解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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